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十四五”财政发展规划(最终稿)》、《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云财非税〔2017〕33号）、《助残就业同奔小康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行动方案》等文件，2026年我单位组织开展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包含第三代残疾人证办理项目，由市残联统一制作、发放，以及后勤保障服务费，用于单位日常后勤保障支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1.为保障第三代残疾人证办证项目顺利进行，需更换办证耗材，预算采购色带等办证耗材。

2.后勤保障服务费用于单位日常后勤保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采购办证耗材需10,000.00元；

2.后勤保障服务费需18,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顺利推进第三代残疾人证办证项目计划开展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

2.每月支付后勤保障服务费1,500.00元，全年支付18,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实现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更好服务于残疾人，维护好单位日常后勤，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残联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云财非税〔2017〕34号）、《澄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细则》（澄政发〔2019〕44号）文件，实施开展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年度预计完成残疾人假肢装配10例、辅助器具计划配备轮椅100辆、座侧椅60个、助行器30个、沐浴椅60个、精神病残疾人免费住院40人、免费服药100人、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等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假肢装配。假肢装配和辅助器具适配都是根据玉溪市残联下达的假肢装配及辅具适配任务数及要求，澄江市残联先调查统计出有需求的人员，按照《关于修订印发云南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指导目录的通知》（目前为征求意见稿）》。残疾人在省残联已入围的机构中选择安装假肢或适配辅具，澄江市残联按补贴目录要求补给残疾人，具体补助方法待玉溪市残联通知后再开展工作。

2.辅助器具适配。

3.免费住院由发病的残疾人家属提出申请，在（村）社区、镇（街道）初步审核，由市残联最终审核并开具住院证明，残疾人家属持证明到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费用由市残联和市二院结算。免费服药由市残联和澄江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工作，市医院负责开药，各镇（街道）通过摸底调查将有服药需求的精神残疾人名单报给市残联，由市残联将名单提供给市医院，市医院按名单开展服药补助，年底市残联将服药补助款拨付给市医院。   

4.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及家庭补助费，0-6岁的残疾儿童可以自选机构或者到定点机构开展康复服务，补助方式为补助给康复机构，在不超过的文件规定的范围内，费用结算直接对康复机构。

六、资金安排情况

1.假肢装配预算经费50,000.00元；

2.辅助器具适配购买预算经费100,000.00元；

3.免费住院和机构托养经费40,000.00元；

4.精神残疾人免费服药36,000.00元；

5.残疾儿童康复费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假肢装配工作开展时间为全年（1月－12月）。

2.辅助器具配备开展时间为全年（1月－12月）。

3.精神病免费医疗救助分为免费住院和免费服药。免费住院开展时间为全年（1月－12月），免费服药在每年8月底前完成。　　　　　　　　　               

4.残疾人康复服务费开展为每年5月-10月完成。

5.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开展时间为全年（1月--12月），残疾儿童家庭补助费在每年11月底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1.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及安装假肢，补偿或者代偿残疾人失去的一部分功能，使更多的残疾人能融入社会。

2.通过免费住院和服药，使精神病患者摆脱精神折磨，从而减轻家庭负担。

3.通过精准康复服务及残疾儿童康复补助，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使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残联残疾人就业扶贫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云财非税〔2017〕35号）、《助残就业同奔小康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行动方案》等文件，实施残疾人就业扶贫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市残联着重抓好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工作；征收我市2026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澄江市各项残疾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促进残疾人的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工作，要按时完成任务，精心组织是前提，我市在开展培训工作前，将培训通知发文件到各镇（街道），要求各乡镇残联认真搞好调查摸底，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登记造册，上报市残联。残联通过专业的培训机构来进行残疾人职业技能实用技术培训，由培训机构聘请具有培训资质的老师进行授课，培训的内容有：就业技能培训、蓝莓种植、烤烟种植及种养殖培训等。

2.残疾人家庭自主就业创业，通过技能培训让掌握技术的残疾人自己创业，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及职业技能培训114,000.00元；

3.残疾人家庭自主就业创业户补助经费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时间为：2026年4月至10月完成培训。

2.残疾人自主创业补助时间为：2026年10月底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1.通过对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让他们运用先进技术推动科学种植，切实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增强残疾学员自主创业、勤劳致富的信心。

2.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让残疾人了解专业的家政服务，对家政保洁流程及工具使用精通，可以推荐残疾人就业

3.通过扶持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创业，帮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鼓励和带动残疾人的创业积极性，逐步由单纯的“输血”变为“造血”，不断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庭收入。

项目4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残联春节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及《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云财非税〔2017〕36号）等文件精神，开展澄江市残联走访困难残疾人活动。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春节前进行困难人群走访慰问活动，关爱关心困难残疾人群体。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残疾人节日慰问：优先保障春节对困难残疾人的经济慰问。

六、资金安排情况

春节慰问贫困残疾人415人，共需经费127,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春节慰问贫困残疾人314人。其中市级慰问12人每人500.00元需经费6,000.00元，麻风村2人需经费1,000.00元，镇（街道）慰问300人每人400元需经费120,000.00元。春节前组织工作人员走访慰问部分困难残疾人，慰问金亲自交付残疾人，剩余均通过社保卡发放至残疾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节日对困难残疾人进行相应的经济慰问，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过好祥和、幸福的新年。

项目5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残联文体宣传教育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十四五”财政发展规划(最终稿)》、《云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云财非税〔2017〕33号）等文件，实施文体宣传教育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包括残疾人宣传和教育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残疾人宣传工作

1.围绕助残日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预防知识手册》《残疾预防核心知识》）等形式，大力宣传、普及有关残疾人法律法规及残疾预防知识，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和良好风尚。

2.与邮政局积极沟通，按要求订阅《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杂志。

（二）残疾人教育工作

对被国家承认学历的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录取的本市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当年给予一次性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宣传活动器具、宣传材料等费用预计30,000.00元；

对被国家承认学历的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录取的本市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当年给予一次性补助，预计需补助经费1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残疾人宣传工作

1.宣传活动计划于2026年全国助残日前完成。

2.按要求订阅2026年度《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杂志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成。

（二）残疾人教育工作

对被国家承认学历的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录取的本市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给予一次性补助，计划于2026年10月底前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残疾人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宣传活动，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和良好风尚，订阅《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杂志，提高残疾人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提升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履职能力。

2.残疾人教育工作：对被国家承认学历的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录取的本市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当年给予一次性补助，切实保障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入学受教育的权利，鼓励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自强不息，接受高等教育，助力残疾人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